病媒消杀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地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
二.服务要求：
1.在协议期间，乙方将根据四害的孳生地点和繁殖能力分次进行消杀布药，每次布药前乙方提前通知甲方，在不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进行消杀。
2.乙方对甲方服务过程中，甲方应有人员负责监督，并验收合格后， 在乙方《施药登记单》上签字，《施药登记单》由甲、乙双方各保留一联，作为费用结算凭证。
3.甲方有义务随时向乙方提供协议规定范围内的四害检测情况，完善除四害有关设施，以便乙方采取措施，保证除四害工作的顺利开展。
4.乙方保证与甲方协议书规定服务范围内“四害”密度达到国家爱卫会有关标准。
5.因乙方用药和操作不当或与国家有关规定相违而造成甲方人员及物品设施损害，或因乙方原因未能达到国家有关“四害”标准，而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责任。
6.乙方的工作人员由乙方自行招聘，工资、保险、福利及其他相关费 用由乙方支付，与甲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乙方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 中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
7.乙方在服务过程中必须服从医院日常管理，遵守消防、安保相关制 度管理，配合医院工作。
8.操作人员应具备有害生物防治员资格。
9.最低配置操作人员3人。
10.灭蟑药品：灭蟑粘贴、灭蟑胶饵、灭蟑饵剂、粘蟑屋、高效氯氰 菊酯、顺式氯氰菊酯、赛克宁可湿性粉剂、奋斗呐可湿性粉剂。
11.灭鼠药品：溴敌隆蜡丸、溴敌隆条饵、强力粘鼠板、瓷鼠屋、鼠 夹、鼠笼。
12.灭蚊蝇药品：高效氯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赛克宁可湿性粉剂、 奋斗呐可湿性粉剂、苏云金杆菌、灭蚊幼颗粒、孑孓粉。
三.考核方法：
1.病虫消杀人员需具有专业消杀资格。 
2.按规定频率，每半月一次对医院进行病虫害 防治巡视，并根据病虫害的高发月份制定消杀时间及消杀计划。
3.医院有病虫消杀需求时（科室反应的情况），应尽快到达现场勘查了解情况，并针对现场情况制定消杀方案。
4.根据病虫的孳生地点和繁殖能力分次进行消 杀布药，每次布药前提前通知医院，在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进行消杀。
5.消杀过程中有效的指导医院相关人员消杀方 法及应注意事项。
6.消杀完成后，填写完整的病虫消杀工作记录，科室留存。
7.维护医院设施设备，保持环境卫生。
四.卖方要求：乙方在青岛市内设有服务机构，接到消杀需求电话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消杀。
五.卖家售后服务的内容和措施
1.服务范围： 乙方合同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乙方承担对院区内包括门诊楼、感染楼、住院楼、污水站、医废站、及餐厅等所有区域，消杀防治四害、各类害虫、飞虫、蚂蚁等病媒生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药品费、工具设备费、技术费等费用。乙方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凡乙方在报价中未列的项目或遗漏项目，甲方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其报价中，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
2.服务标准：

（1）“除四害”标准应达到爱卫［1997］第 5 号文规定的标准要求。

（2）灭蚊蝇次数达到如下标准，平时蚊蝇密度大时，随时通知前去消杀。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每月 1 次
	每月 2 次
	每月 2 次
	每月 2 次
	每月 2 次
	每月 1 次


（3）灭蟑螂（其他害虫等）次数达到如下标准，平时局部发现蟑害（虫 害）时，随时通知前去消杀。
	三月
	五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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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灭鼠次数达到如下标准，平时局部发现鼠害时，随时通知前去消杀。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全面

喷药投药


（5）各类害虫、飞虫、蚂蚁等病媒生物应根据医院实际需要及时处理。

（6）乙方必须自行完成全部工作项目，不得转包给第三方，否则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7）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若违反相关制度，将予以经 济上的处罚，对甲方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乙方法律责任及经济性赔偿。
（8）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方法、药物进行消杀。若因乙方 用药或操作不当或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而造成人身、物品、设施损害， 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3.考核标准：

备注：乙方每月考核成绩≥95 分，甲方支付全部服务费用；如考核成绩<95 分，每下降 1 分扣罚500 元，以此类推。考核成绩低于 80 分，不给予支付服务费，并且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一切责任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对乙方的考核处罚，甲方有权在支付给乙方的费用中直接扣除。


后 勤 组 (总 务 科) 绩 效（质 量）考 核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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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病虫消杀人员需具有专业消杀资格。 
2、按规定频率，每半月一次对医院进行病虫害 防治巡视，并根据病虫害的高发月份制定消杀时间及消杀计划。
3、医院有病虫消杀需求时（科室反应的情况）， 应尽快到达现场勘查了解情况，并针对现场情况制定消杀方案。
4、根据病虫的孳生地点和繁殖能力分次进行消 杀布药，每次布药前提前通知医院，在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进行消杀。
5、消杀过程中有效的指导医院相关人员消杀方 法及应注意事项。
6、消杀完成后，填写完整的病虫消杀工作记录，科室留存。
7、维护医院设施设备，保持环境卫生。
	



1、 检查公司提供的人员专业资格 证。
2、 检查病虫消杀巡视、布药记录。
3、 是否及时响应并到达现场勘查情况，制定消杀方案。
4、 询问1个科室布药是否影响到医院正常工作、消杀方法及应注意事项。
5、抽查来院时是否爱护医院设施设备，保持环境卫生。
	

1、 缺少专业资格证，扣5 分/人，限期 1个月整改，否则扣 20 分。 
2、未记录、未按规定进行病虫害防治巡视、布药，扣 5 分/次；
3 、未及时到达现场处理，扣 5 分/次，未制定消杀方案，扣 5 分/次；
4、 消杀布药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扣 5 分/次； 
5、未对医院相关人员进行指导，扣2 分/次；消杀过程中给医院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扣 5 分/次。
6、来院造成设施设备损坏扣 10 分/次，破坏环境卫生扣 10 分/次。

	



消杀 标准
	




50
	1、区域内有鼠洞、鼠粪、鼠咬痕等鼠迹的房间 不超过 2%，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 2000 米，鼠迹不超过 5 处。
2、蚊蝇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一般区域内有蚊蝇房间不超过 3%，特殊区 域内有蚊蝇房间不超过 1.%
	1、抽检 2个病区鼠洞、鼠粪、鼠咬痕等鼠迹。
2、抽检2个病区的蚊蝇情况。 
3、抽检 2个病区的蟑螂情况。
	1、抽检区域内有鼠洞、鼠粪、鼠咬痕等鼠迹的，超过 1 处扣 5 分； 依次累加。
2、一般区域内有蚊蝇房间超过 3%，扣 5 分； 特殊区域内有蚊蝇房间超过 1%，扣 5 分。

	
	
	3、区域内有蟑螂的房间不超过 3%，平均每间房大蠊不超过 5 只，小蠊不超过 10 只；有活蟑螂卵鞘的房间不超过 2%，平均每间房不超过 4只；有蟑螂粪便、蜕皮等蟑迹的房 间不超过5%。
	
	3、区域内有蟑螂的房间超过 3%，扣 5 分。




